濮阳市民政局2016-2019年关于全面清理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情况说明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社会组织办理注销登记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和其他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提交清算报告；变更法定代表人时，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应当对其进行财务审计。因此，社会组织在申请注销登记和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时，分别需要提交注销清算报告和原法定代表人离任财务审计报告。2016年8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省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豫政〔2016〕51号）、2016年9月《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濮政〔2016〕66号）、《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二批清理规范市直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和变更部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处理决定的决定》（濮政〔2016〕71号）要求，社会组织申请注销登记，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清算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组织注销清算审计；社会组织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改由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

自2016年起，我单位每年向财政部门提出申请将此项经费纳入预算，至今未获得批准，此项工作安排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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